
 桂林市政府集中采购中心关于
桂林市临桂区2025年第一批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信息化设备采购（GLZC2025-G1-120072-GLSZ）的质疑答复函

质疑人：瑞昌初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柱桥   联系电话：15011227135
地址：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人民北路青丰小区3栋3单元405室
贵公司通过邮寄递交方式提交的关于“桂林市临桂区2025年第一批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信息化设备采购（GLZC2025-G1-120072-GLSZ）”的质疑函，我中心于 2025年11月14日11:45收悉，针对贵公司提出的质疑，我中心将质疑函转达采购人桂林市临桂区教育局，现采购人对质疑事项答复如下：
一、质疑事项
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当中的项目实施方案分和售后服务分评分项当中的评分内容的量化指标都没有量化细化。
二、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
请求：更改质疑的问题。
三、质疑答复
采购人针对质疑事项的答复：
（一）项目实施方案分的量化指标设置符合规定
招标文件中项目实施方案分（满分12分）已按“未提供或不满足需求→满足基本需求→内容详细可行→条理清晰针对性强”的梯度设置四档评分标准，且明确了核心量化指标：
1.人员配置量化：二档要求拟投入实施人员≤7人，三档为8-10人，四档＞10人，该指标直接关联项目实施保障能力，量化标准清晰可辨；
2.内容完整性量化：各档位明确了必备内容清单，如三档需包含施工组织机构、资源优化配置方案等6类核心内容，四档额外增加赶工计划、沟通机制等4类细化内容，形成明确的评分边界；
3.可行性量化：从“满足采购需求”“切实可行”“科学合理有针对性”三个层级划分实施效果标准，评标委员会可根据投标文件实际内容进行客观判定。
（二）售后服务分的量化指标设置符合要求
售后服务分（满分12分）采用“内容完整性+实施细节+保障力度”的量化评分逻辑：
1.内容覆盖量化：三档明确要求包含到达故障现场时间、定期维护（注明时间）等8类核心服务内容，二档需包含2类基础内容，一档仅满足最低要求，内容数量和范围量化清晰；
2.实施方式量化：二档要求“描述方法及实现方式”，三档要求“描述详细、保障措施周全”，形成从基础到完善的梯度标准；
3.可操作性量化：通过明确“免费技术培训方案”“保修外维修方案”等具体服务模块，避免模糊表述，确保评标时有据可依。
（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1.本项目评分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的要求，项目实施方案分和售后服务分的各档位均设置了可核实、可比较的量化指标，并非“未量化细化”；
2.评分因素均与本项目货物服务质量直接相关，符合《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规定，未将资格条件作为评审因素。
综上，贵公司提出的质疑事项均不成立。
四、处理情况
综上所述，贵公司提出的质疑事项均不成立。作出如下处理：                     
（一）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六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认为供应商质疑不成立，或者成立但未对中标、成交结果构成影响的，继续开展采购活动”的规定，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二）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七条的规定，贵公司对本答复如不满意，可在质疑答复期满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向临桂区财政局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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